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141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合格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調偵字第4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合格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拾貳萬叁仟肆佰玖

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劉合格自民國101年起至113年1月期間，受僱於富邦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之保險業務員，職司

招攬保險客戶及代收轉交保費等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詎

劉合格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利

用其向富邦人壽公司要保人高瑞穗（附表編號7之要保人高

佩榕即高瑞穗之妹，高佩榕之保險費由高瑞穗繳交）收取保

險費之機會，而於附表「日期及繳次及保單記載保費金額」

欄所示之時間，取得高瑞穗如「告訴人繳付總金額」欄所載

之款項後，僅繳回附表「被告實際繳回富邦人壽公司日期及

金額」欄之款項後，將附表「侵占金額」欄之款項予以侵占

入己。嗣經高瑞穗至富邦人壽保險公司詢問保單相關問題

時，發覺保單因未繳費已失效，經追查後始悉上情。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合格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均坦承不

諱，核予告訴人高瑞穗於警詢及偵訊中證指述相符，並有

　　富邦人壽公司保單首頁7張、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

年3月25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30001505號函檢附保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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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保單要保書、繳費明細單、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4月24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300002008號函檢附保險

資料、保單要保書、繳費明細單等資料在卷可參，足認被告

前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嫌洵堪

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被告主

觀上出於同一業務侵占之犯意，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利用同

一業務機會、模式為之，侵害同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應視

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

接續犯之一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任職於富邦人壽公司，本應

忠實於公司及客戶之委託，卻貪圖利益，侵占代收之保險

費，造成告訴人高瑞穗受有損害，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復

審酌被告坦承犯行，又被告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業據告訴

人於偵訊中供陳在卷（見偵二卷第20頁），惟被告尚未履

行，犯罪所生損害未獲填補；兼衡被告前科素行、犯罪動

機、手段、所侵占之金額，及其於警詢時自述之智識程度、

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五、被告本案所侵占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72萬

3495元，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

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

上訴狀（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

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李汶哲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姚億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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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李欣妍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

號

保單名稱(及

號碼)

日期、繳次及

保單記載保費

金 額 （ 新 臺

幣）

告訴人繳付總金

額（新臺幣）

契約始期 被告實際繳回

富邦人壽公司

日 期 及 金 額

（新臺幣）

侵占金額

（新臺幣）

備註

1 富邦人壽富利

旺終身保險(0

000000000)

104年2月至112

年，共繳9期，

年繳3萬7034元

17萬2800元

(計算式：19200

×9=172800)

104年2月1

1日

104 年 2 月 11

日，37034元

13萬5766元

(計算式：000000

-00000=135766)

被 告 向 告

訴 人 稱 每

期繳1萬92

00元

2 富邦人壽新平

準終身壽險(0

000000000)

107 年 至 112

年，共6期，年

繳3萬5401元

21萬522元

(計算式：35087

×6=210522)

107年8月2

7日

107 年 8 月 27

日，35401元

17萬5121元

(計算式：000000

-00000=175121)

被 告 向 告

訴 人 稱 每

期繳3萬50

87元

3 富邦人壽金來

寶小額終身壽

險(000000000

0)

106 年 至 112

年，共7期，年

繳9120元

6萬3840元

(計算式：9120×

7=63840)

106年5月2

3日

106 年 5 月 23

日，9120元

5萬4720元

(計算式：00000-

0000=54720)

4 富邦人壽新平

準終身壽險(0

000000000)

107 年 至 112

年，共6期，年

繳2萬3267元

13萬9602元

(計算式：23267

×=139602)

107年7月1

1日

107 年 7 月 23

日，23267元

11萬6335元

(計算式：000000

-00000=116335)

5 富邦人壽安富

九九殘廢照護

終身壽險(000

0000000)

106 年 至 111

年，共6年，每

半年繳納1萬51

58元，合計共1

2期

18萬1896元

(計算式：15158

×12=181896)

106年3月2

7日

106 年 3 月 27

日，15158元

16萬6738元

(計算式：000000

-00000=166738)

6 富邦人壽金來

寶小額終身壽

險(000000000

0)

106 年 至 112

年，共7期，年

繳5640元

3萬9235元

(計算式：5605×

7=39235)

106年4月1

3日

106 年 4 月 13

日，5640元

3萬3595元

(計算式：00000-

0000=33595)

告 訴 人 實

際 每 期 繳

納5605元

7 富邦人壽金來

寶小額終身壽

106 年 至 112

年，共7期，年

繳6870元

4萬8090元

(計算式：6870×

7=48090)

106年4月1

4日

106 年 4 月 14

日，6870元

4萬1220元

(計算式：00000-

0000=41220)

要 保 人 為

告 訴 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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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000000000

0)

胞 妹 高 佩

蓉)

被告侵占金額合計（新臺幣）：72萬3495元

01

(續上頁)

第四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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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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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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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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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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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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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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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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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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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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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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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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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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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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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偵字第4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合格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拾貳萬叁仟肆佰玖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劉合格自民國101年起至113年1月期間，受僱於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之保險業務員，職司招攬保險客戶及代收轉交保費等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詎劉合格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利用其向富邦人壽公司要保人高瑞穗（附表編號7之要保人高佩榕即高瑞穗之妹，高佩榕之保險費由高瑞穗繳交）收取保險費之機會，而於附表「日期及繳次及保單記載保費金額」欄所示之時間，取得高瑞穗如「告訴人繳付總金額」欄所載之款項後，僅繳回附表「被告實際繳回富邦人壽公司日期及金額」欄之款項後，將附表「侵占金額」欄之款項予以侵占入己。嗣經高瑞穗至富邦人壽保險公司詢問保單相關問題時，發覺保單因未繳費已失效，經追查後始悉上情。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合格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均坦承不諱，核予告訴人高瑞穗於警詢及偵訊中證指述相符，並有
　　富邦人壽公司保單首頁7張、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5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30001505號函檢附保險資料、保單要保書、繳費明細單、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24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300002008號函檢附保險資料、保單要保書、繳費明細單等資料在卷可參，足認被告前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被告主觀上出於同一業務侵占之犯意，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利用同一業務機會、模式為之，侵害同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任職於富邦人壽公司，本應忠實於公司及客戶之委託，卻貪圖利益，侵占代收之保險費，造成告訴人高瑞穗受有損害，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復審酌被告坦承犯行，又被告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業據告訴人於偵訊中供陳在卷（見偵二卷第20頁），惟被告尚未履行，犯罪所生損害未獲填補；兼衡被告前科素行、犯罪動機、手段、所侵占之金額，及其於警詢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五、被告本案所侵占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72萬3495元，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李汶哲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姚億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李欣妍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保單名稱(及號碼)

		日期、繳次及保單記載保費金額（新臺幣）

		告訴人繳付總金額（新臺幣）

		契約始期

		被告實際繳回富邦人壽公司日期及金額（新臺幣）

		侵占金額
（新臺幣）

		備註



		1

		富邦人壽富利旺終身保險(0000000000)

		104年2月至112年，共繳9期，年繳3萬7034元

		17萬2800元
(計算式：19200×9=172800)

		104年2月11日

		104年2月11日，37034元

		13萬5766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35766)

		被告向告訴人稱每期繳1萬9200元



		2

		富邦人壽新平準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7年至112年，共6期，年繳3萬5401元

		21萬522元
(計算式：35087×6=210522)

		107年8月27日

		107年8月27日，35401元

		17萬5121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75121)

		被告向告訴人稱每期繳3萬5087元



		3

		富邦人壽金來寶小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2年，共7期，年繳9120元

		6萬3840元
(計算式：9120×7=63840)

		106年5月23日

		106年5月23日，9120元

		5萬4720元
(計算式：00000-0000=54720)

		




		4

		富邦人壽新平準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7年至112年，共6期，年繳2萬3267元

		13萬9602元
(計算式：23267×=139602)

		107年7月11日

		107年7月23日，23267元

		11萬6335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16335)

		




		5

		富邦人壽安富九九殘廢照護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1年，共6年，每半年繳納1萬5158元，合計共12期

		18萬1896元
(計算式：15158×12=181896)

		106年3月27日

		106年3月27日，15158元

		16萬6738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66738)

		




		6

		富邦人壽金來寶小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2年，共7期，年繳5640元

		3萬9235元
(計算式：5605×7=39235)

		106年4月13日

		106年4月13日，5640元

		3萬3595元
(計算式：00000-0000=33595)

		告訴人實際每期繳納5605元



		7

		富邦人壽金來寶小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2年，共7期，年繳6870元

		4萬8090元
(計算式：6870×7=48090)

		106年4月14日

		106年4月14日，6870元

		4萬1220元
(計算式：00000-0000=41220)

		要保人為告訴人之胞妹高佩蓉)



		被告侵占金額合計（新臺幣）：72萬3495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141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合格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調偵字第4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合格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拾貳萬叁仟肆佰玖
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劉合格自民國101年起至113年1月期間，受僱於富邦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之保險業務員，職司
    招攬保險客戶及代收轉交保費等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詎
    劉合格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利
    用其向富邦人壽公司要保人高瑞穗（附表編號7之要保人高
    佩榕即高瑞穗之妹，高佩榕之保險費由高瑞穗繳交）收取保
    險費之機會，而於附表「日期及繳次及保單記載保費金額」
    欄所示之時間，取得高瑞穗如「告訴人繳付總金額」欄所載
    之款項後，僅繳回附表「被告實際繳回富邦人壽公司日期及
    金額」欄之款項後，將附表「侵占金額」欄之款項予以侵占
    入己。嗣經高瑞穗至富邦人壽保險公司詢問保單相關問題時
    ，發覺保單因未繳費已失效，經追查後始悉上情。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合格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均坦承不
    諱，核予告訴人高瑞穗於警詢及偵訊中證指述相符，並有
　　富邦人壽公司保單首頁7張、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
    年3月25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30001505號函檢附保險資料
    、保單要保書、繳費明細單、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
    3年4月24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300002008號函檢附保險資
    料、保單要保書、繳費明細單等資料在卷可參，足認被告前
    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嫌洵堪認
    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被告主
    觀上出於同一業務侵占之犯意，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利用同
    一業務機會、模式為之，侵害同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應視
    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
    接續犯之一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任職於富邦人壽公司，本應
    忠實於公司及客戶之委託，卻貪圖利益，侵占代收之保險費
    ，造成告訴人高瑞穗受有損害，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復審
    酌被告坦承犯行，又被告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業據告訴人
    於偵訊中供陳在卷（見偵二卷第20頁），惟被告尚未履行，
    犯罪所生損害未獲填補；兼衡被告前科素行、犯罪動機、手
    段、所侵占之金額，及其於警詢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
    濟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五、被告本案所侵占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72萬
    3495元，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
    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
    上訴狀（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
    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李汶哲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姚億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李欣妍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保單名稱(及號碼) 日期、繳次及保單記載保費金額（新臺幣） 告訴人繳付總金額（新臺幣） 契約始期 被告實際繳回富邦人壽公司日期及金額（新臺幣） 侵占金額 （新臺幣） 備註 1 富邦人壽富利旺終身保險(0000000000) 104年2月至112年，共繳9期，年繳3萬7034元 17萬2800元 (計算式：19200×9=172800) 104年2月11日 104年2月11日，37034元 13萬5766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35766) 被告向告訴人稱每期繳1萬9200元 2 富邦人壽新平準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7年至112年，共6期，年繳3萬5401元 21萬522元 (計算式：35087×6=210522) 107年8月27日 107年8月27日，35401元 17萬5121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75121) 被告向告訴人稱每期繳3萬5087元 3 富邦人壽金來寶小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2年，共7期，年繳9120元 6萬3840元 (計算式：9120×7=63840) 106年5月23日 106年5月23日，9120元 5萬4720元 (計算式：00000-0000=54720)  4 富邦人壽新平準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7年至112年，共6期，年繳2萬3267元 13萬9602元 (計算式：23267×=139602) 107年7月11日 107年7月23日，23267元 11萬6335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16335)  5 富邦人壽安富九九殘廢照護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1年，共6年，每半年繳納1萬5158元，合計共12期 18萬1896元 (計算式：15158×12=181896) 106年3月27日 106年3月27日，15158元 16萬6738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66738)  6 富邦人壽金來寶小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2年，共7期，年繳5640元 3萬9235元 (計算式：5605×7=39235) 106年4月13日 106年4月13日，5640元 3萬3595元 (計算式：00000-0000=33595) 告訴人實際每期繳納5605元 7 富邦人壽金來寶小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2年，共7期，年繳6870元 4萬8090元 (計算式：6870×7=48090) 106年4月14日 106年4月14日，6870元 4萬1220元 (計算式：00000-0000=41220) 要保人為告訴人之胞妹高佩蓉) 被告侵占金額合計（新臺幣）：72萬3495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141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合格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偵字第4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合格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拾貳萬叁仟肆佰玖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劉合格自民國101年起至113年1月期間，受僱於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之保險業務員，職司招攬保險客戶及代收轉交保費等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詎劉合格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利用其向富邦人壽公司要保人高瑞穗（附表編號7之要保人高佩榕即高瑞穗之妹，高佩榕之保險費由高瑞穗繳交）收取保險費之機會，而於附表「日期及繳次及保單記載保費金額」欄所示之時間，取得高瑞穗如「告訴人繳付總金額」欄所載之款項後，僅繳回附表「被告實際繳回富邦人壽公司日期及金額」欄之款項後，將附表「侵占金額」欄之款項予以侵占入己。嗣經高瑞穗至富邦人壽保險公司詢問保單相關問題時，發覺保單因未繳費已失效，經追查後始悉上情。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合格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均坦承不諱，核予告訴人高瑞穗於警詢及偵訊中證指述相符，並有
　　富邦人壽公司保單首頁7張、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5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30001505號函檢附保險資料、保單要保書、繳費明細單、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24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300002008號函檢附保險資料、保單要保書、繳費明細單等資料在卷可參，足認被告前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被告主觀上出於同一業務侵占之犯意，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利用同一業務機會、模式為之，侵害同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任職於富邦人壽公司，本應忠實於公司及客戶之委託，卻貪圖利益，侵占代收之保險費，造成告訴人高瑞穗受有損害，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復審酌被告坦承犯行，又被告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業據告訴人於偵訊中供陳在卷（見偵二卷第20頁），惟被告尚未履行，犯罪所生損害未獲填補；兼衡被告前科素行、犯罪動機、手段、所侵占之金額，及其於警詢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五、被告本案所侵占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72萬3495元，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李汶哲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姚億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李欣妍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保單名稱(及號碼)

		日期、繳次及保單記載保費金額（新臺幣）

		告訴人繳付總金額（新臺幣）

		契約始期

		被告實際繳回富邦人壽公司日期及金額（新臺幣）

		侵占金額
（新臺幣）

		備註



		1

		富邦人壽富利旺終身保險(0000000000)

		104年2月至112年，共繳9期，年繳3萬7034元

		17萬2800元
(計算式：19200×9=172800)

		104年2月11日

		104年2月11日，37034元

		13萬5766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35766)

		被告向告訴人稱每期繳1萬9200元



		2

		富邦人壽新平準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7年至112年，共6期，年繳3萬5401元

		21萬522元
(計算式：35087×6=210522)

		107年8月27日

		107年8月27日，35401元

		17萬5121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75121)

		被告向告訴人稱每期繳3萬5087元



		3

		富邦人壽金來寶小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2年，共7期，年繳9120元

		6萬3840元
(計算式：9120×7=63840)

		106年5月23日

		106年5月23日，9120元

		5萬4720元
(計算式：00000-0000=54720)

		




		4

		富邦人壽新平準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7年至112年，共6期，年繳2萬3267元

		13萬9602元
(計算式：23267×=139602)

		107年7月11日

		107年7月23日，23267元

		11萬6335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16335)

		




		5

		富邦人壽安富九九殘廢照護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1年，共6年，每半年繳納1萬5158元，合計共12期

		18萬1896元
(計算式：15158×12=181896)

		106年3月27日

		106年3月27日，15158元

		16萬6738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66738)

		




		6

		富邦人壽金來寶小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2年，共7期，年繳5640元

		3萬9235元
(計算式：5605×7=39235)

		106年4月13日

		106年4月13日，5640元

		3萬3595元
(計算式：00000-0000=33595)

		告訴人實際每期繳納5605元



		7

		富邦人壽金來寶小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2年，共7期，年繳6870元

		4萬8090元
(計算式：6870×7=48090)

		106年4月14日

		106年4月14日，6870元

		4萬1220元
(計算式：00000-0000=41220)

		要保人為告訴人之胞妹高佩蓉)



		被告侵占金額合計（新臺幣）：72萬3495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141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合格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偵字第4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合格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拾貳萬叁仟肆佰玖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劉合格自民國101年起至113年1月期間，受僱於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之保險業務員，職司招攬保險客戶及代收轉交保費等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詎劉合格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利用其向富邦人壽公司要保人高瑞穗（附表編號7之要保人高佩榕即高瑞穗之妹，高佩榕之保險費由高瑞穗繳交）收取保險費之機會，而於附表「日期及繳次及保單記載保費金額」欄所示之時間，取得高瑞穗如「告訴人繳付總金額」欄所載之款項後，僅繳回附表「被告實際繳回富邦人壽公司日期及金額」欄之款項後，將附表「侵占金額」欄之款項予以侵占入己。嗣經高瑞穗至富邦人壽保險公司詢問保單相關問題時，發覺保單因未繳費已失效，經追查後始悉上情。
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合格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均坦承不諱，核予告訴人高瑞穗於警詢及偵訊中證指述相符，並有
　　富邦人壽公司保單首頁7張、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5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30001505號函檢附保險資料、保單要保書、繳費明細單、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24日富壽權益(客)字第11300002008號函檢附保險資料、保單要保書、繳費明細單等資料在卷可參，足認被告前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被告主觀上出於同一業務侵占之犯意，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利用同一業務機會、模式為之，侵害同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任職於富邦人壽公司，本應忠實於公司及客戶之委託，卻貪圖利益，侵占代收之保險費，造成告訴人高瑞穗受有損害，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復審酌被告坦承犯行，又被告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業據告訴人於偵訊中供陳在卷（見偵二卷第20頁），惟被告尚未履行，犯罪所生損害未獲填補；兼衡被告前科素行、犯罪動機、手段、所侵占之金額，及其於警詢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五、被告本案所侵占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72萬3495元，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李汶哲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姚億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李欣妍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保單名稱(及號碼) 日期、繳次及保單記載保費金額（新臺幣） 告訴人繳付總金額（新臺幣） 契約始期 被告實際繳回富邦人壽公司日期及金額（新臺幣） 侵占金額 （新臺幣） 備註 1 富邦人壽富利旺終身保險(0000000000) 104年2月至112年，共繳9期，年繳3萬7034元 17萬2800元 (計算式：19200×9=172800) 104年2月11日 104年2月11日，37034元 13萬5766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35766) 被告向告訴人稱每期繳1萬9200元 2 富邦人壽新平準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7年至112年，共6期，年繳3萬5401元 21萬522元 (計算式：35087×6=210522) 107年8月27日 107年8月27日，35401元 17萬5121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75121) 被告向告訴人稱每期繳3萬5087元 3 富邦人壽金來寶小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2年，共7期，年繳9120元 6萬3840元 (計算式：9120×7=63840) 106年5月23日 106年5月23日，9120元 5萬4720元 (計算式：00000-0000=54720)  4 富邦人壽新平準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7年至112年，共6期，年繳2萬3267元 13萬9602元 (計算式：23267×=139602) 107年7月11日 107年7月23日，23267元 11萬6335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16335)  5 富邦人壽安富九九殘廢照護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1年，共6年，每半年繳納1萬5158元，合計共12期 18萬1896元 (計算式：15158×12=181896) 106年3月27日 106年3月27日，15158元 16萬6738元 (計算式：000000-00000=166738)  6 富邦人壽金來寶小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2年，共7期，年繳5640元 3萬9235元 (計算式：5605×7=39235) 106年4月13日 106年4月13日，5640元 3萬3595元 (計算式：00000-0000=33595) 告訴人實際每期繳納5605元 7 富邦人壽金來寶小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6年至112年，共7期，年繳6870元 4萬8090元 (計算式：6870×7=48090) 106年4月14日 106年4月14日，6870元 4萬1220元 (計算式：00000-0000=41220) 要保人為告訴人之胞妹高佩蓉) 被告侵占金額合計（新臺幣）：72萬3495元        



